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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市交字〔2018〕126号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林建华 

 

梅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下达 2016 年及以前 

年度省级投资补助农村公路建设 

项目调整计划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：     

为盘活存量和消化资金，充分发挥省级交通建设资金投资使

用效益，根据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调整梅州市农村公路建设

省级投资补助计划项目的批复》（粤交规〔2018〕276号）精神，

现将 2016年及以前年度省级投资补助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调整计划

下达给你们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调出 2008 年至 2016 年省已下达的梅县松口大桥新

建工程等 198 个省级投资计划项目，将结余的省级补助资金

2038.178 万元调整用于村址至坑尾一期等 131 个农村公路建设项

目。具体项目计划详见附件 1。 



 — 2—  

二、根据省厅文件精神，粤交规〔2016〕1116 号文批复调整

的 21 个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不再进行调整，请各单位对本辖区内的

项目抓好落实，争取早日完工。具体项目计划详见附件 2。 

三、请各单位严格执行下达的投资计划，抓紧组织项目实施，

加快项目建设进度，及时完善验收手续，充分发挥省级交通专项

资金投资使用效益，并同步做好农村公路数据库更新和备案管理

工作。 

四、各单位今后要结合地方实际情况，科学合理编制建议计

划，年度在建项目才能申请列入中央和省级投资计划，保证计划

的严肃性，切实提高计划执行力。 

五、请各单位切实加强项目管理和资金监管，确保专款专用，

并按规定报送财务、统计报表。 

 

附件：1、梅州市农村公路建设省投资补助计划调整表 

      2、粤交规〔2016〕1116 号下达农村公路建设省投资补助计

划表 

 

 

梅州市交通运输局 

 2018 年 4月 11日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 

抄送：财务审计科、基建管理科，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。 

梅州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8年 4月 11日印发 

 


